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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保險？保險⼈、要保⼈、被保險⼈、受益⼈有什麼不同？（下）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損害賠償‧保險  ‧ 2026-02-02

本⽂

在系列⽂章（上）篇先說明了保險的概念、種類，本篇將繼續說明怎麼樣才能投保，以及保單上所指的各種
「⼈」倒底是誰。

⼀、怎麼樣才能有效投保？

（⼀）什麼是「保險利益」？

所謂「保險利益」是指要保⼈和被保險⼈「對保險標的的利害關係」[1]。

舉例來說，X買了⼀台新⾞，如果新⾞被偷，有損失的⼈是X，所以X對新⾞有投保竊盜險的保險利益，但新⾞
被偷不會對隔壁鄰居Y產⽣損失，所以Y對新⾞沒有保險利益。

（⼆）沒有「保險利益」就不能投保，就算投保也會無效

依照保險法規定，要保⼈對保險標的必須要「有」保險利益才能進⾏投保[2]；⽽不論是要保⼈或被保險⼈，只
要對於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，保險契約就會失其效⼒[3]。

因此在前述案例中，Y對新⾞沒有保險利益，所以Y不能拿X的新⾞來投保，就算成功投保，該保險契約也無
效。

（三）保險利益於⼈⾝保險中的特別規定

在⼈⾝保險中，保險標的是⼈的⽣命、⾝體，但以⽣命、⾝體作為投保標的時，不排除會有⼈藉由幫毫無親屬
或利害關係的⼈投保，再殺死或傷害被保險⼈，以詐領保險⾦的可能！所以為了降低謀財害命的道德⾵險，保
險法第16條[4]明定，要保⼈對於「特定⼈」的⽣命、⾝體，才有保險利益，包括：本⼈或家屬、提供⽣活費
或教育費的⼈、債務⼈、為本⼈管理財產或利益的⼈。

因此，我能夠以⾃⼰的⽣命、⾝體投保⼈⾝保險，也能夠以我⽗⺟、配偶、⼦⼥的⽣命、⾝體來投保[5]，但不
能隨便幫其他沒有保險利益的⼈投保。

⼆、保險關係中的4個⾓⾊：要保⼈、保險⼈、被保險⼈、受益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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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保險⼈

所謂保險⼈是指「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[6]」，最常⾒的就是各⼤「保險公司」。保險⼈於保險契約成⽴
時，依法就可以收取保險費，但相對的，在保險⼈所承保的危險事故發⽣時，也必須給付保險⾦。

（⼆）要保⼈

所謂要保⼈是指「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，向保險⼈申請訂⽴保險契約，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⼈[7]」。

如果保險⼈是保險公司，要保⼈就是找保險公司買保險的⼈。⽽正因為要保⼈是與保險⼈簽約的⼈，所以要保
⼈對保險⼈有交付保險費的義務。

舉例來說，媽媽幫新⽣兒保保險，媽媽就是要保⼈，需要負責繳納保險費。

（三）被保險⼈

所謂被保險⼈是指「保險事故發⽣時，因遭受損害⽽享有賠償請求權之⼈」，⽽要保⼈也可以是被保險⼈[8]，
以下舉2個例⼦：

1. 要保⼈就是被保險⼈

X的⽗親在X尚未成年前就因為⾞禍受傷⽽無法⼯作，且必須靠家⼈照顧，但⽗親並沒有保險，所有醫療、⽣
活費⽤都是⺟親到處借款才勉強得以⽀付。因此，等X終於出社會找了⼀份待遇不錯的⼯作後，X便決定好好
檢視⾃⼰的保險，希望⾃⼰未來若遭遇任何不幸，也不要為家⼈帶來沉重的負擔。所以X主動找上Y保險公
司，為⾃⼰購買意外傷害險。

在這個案例中，Y保險公司就是保險⼈，X是與保險⼈簽約並負有繳納保險費義務的要保⼈，⽽被保險⼈也是X

⾃⼰，因此，當X不幸發⽣意外時，Y保險公司就有義務要賠償給X[9]。

2. 要保⼈跟被保險⼈不同

承上例，X後來結婚⽣⼦，為了不要讓⾃⼰的孩⼦重蹈覆轍，X也為配偶Z，向Y保險公司購買了意外傷害險。

在這個案例中，Y保險公司是保險⼈，X還是要保⼈，但此時的被保險⼈則是Z，因此，當X發⽣保險事故
時，Y保險公司是不⽤賠償的，只有在被保險⼈Z發⽣保險事故時，Y保險公司才有賠償的義務。

（四）受益⼈

所謂受益⼈是指經由被保險⼈或要保⼈約定⽽「享有賠償請求權之⼈」，且要保⼈或被保險⼈都可以是受益
⼈[10]。



看起來受益⼈跟被保險⼈都有賠償請求權，那麼他們究竟有何分別？這就要看這個受益⼈是不是另外約定的⼈
選。如果被保險⼈跟受益⼈是同⼀個⼈，那的確沒有分別，只有在被保險⼈跟受益⼈不同時，才有差異，也就
是說，當被保險⼈跟受益⼈不同時，被保險⼈的請求權會被吃掉，只有受益⼈可以請求保險⼈給付保險
⾦[11]（如表1[12]）。

表1：要保⼈、被保險⼈及受益⼈的排列組合（以⼈⾝保險為例）
要保⼈ 被保險⼈ 受益⼈ 舉例

A A A

A以⾃⼰為被保險⼈進⾏投保，並指明⾃⼰為受益
⼈。
則保險事故發⽣後，可以請求保險⼈給付保險⾦的
⼈，就是同時為被保險⼈及受益⼈的A⾃⼰。

要保⼈跟被保險⼈同⼀⼈
（保險法第4條）

 被保險⼈跟受益⼈同⼀⼈
（保險法第5條）

A A B A以⾃⼰為被保險⼈進⾏投保，並指明由B擔任受益
⼈。
則保險事故發⽣後，B可以請求保險⼈給付保險⾦，A
則不能再向保險⼈請求。

要保⼈跟被保險⼈同⼀⼈
（保險法第4條）

A

↓

B

 

A

↓

A以B為被保險⼈、⾃⼰為受益⼈進⾏投保。
則保險事故發⽣後，要保⼈也就是受益⼈A可以請求
保險⼈給付保險⾦，但被保險⼈B則不⾏。

要保⼈跟受益⼈同⼀⼈（保險法第5條）

A B B A以B為被保險⼈進⾏投保，並指明由B擔任受益⼈。
則保險事故發⽣後，可以請求保險⼈給付保險⾦者是
同時為被保險⼈及受益⼈的B。

 被保險⼈跟受益⼈同⼀⼈
（保險法第5條）

A B C
A以B為被保險⼈進⾏投保，並指明由C擔任受益⼈。
則保險事故發⽣後，受益⼈C可以請求保險⼈ 給付保
險⾦，但被保險⼈B則不⾏。

來源：作者⾃製

三、保險契約的當事⼈是誰？

根據以上所述，在要保⼈、被保險⼈甚⾄受益⼈都不同的情況下，會發現此時的保險契約呈現三⾓甚⾄是四⾓
的關係（由要保⼈付保險費給保險公司，但保險公司是賠償給被保險⼈或受益⼈），這與⼀般契約是單純雙向
關係的模式不太相同，於是便產⽣了「保險契約的當事⼈究竟是誰？」的爭論。

不過，⼀般都還是回到契約的基礎關係去討論，也就是以「締約的雙⽅」為當事⼈，因此保險契約的當事⼈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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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被認為是「要保⼈」跟「保險⼈」。

註腳
   更⽩話地講，當我說「我對保險標的有利害關係」（也就是有保險利益），那麼就表⽰我投保這個「保險

」可以帶來「利益」（但所謂利益並不是賺到額外的錢財，只是要填補損失⽽已）。
最⾼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03號⺠事判決：「按所謂保險利益，在財產保險，乃要保⼈或被保險⼈對於
保險標的之安全與否具有經濟上之利害關係者，即為有保險利益……。」

[1]

   保險法第3條：「本法所稱要保⼈，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，向保險⼈申請訂⽴保險契約，並負有交
付保險費義務之⼈。」

[2]

   保險法第17條：「要保⼈或被保險⼈，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，保險契約失其效⼒。」[3]

   保險法第16條：「要保⼈對於左列各⼈之⽣命或⾝體，有保險利益。
⼀、本⼈或其家屬。
⼆、⽣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⼈。
三、債務⼈。
四、為本⼈管理財產或利益之⼈。」

[4]

   看到這裡，或許會有疑問：既然保險法第16條還是准許了要保⼈可以就特定⼈員的⽣命、⾝體投保，那
不就仍會有詐領保險⾦的可能嗎？其實在其他條⽂是有防範機制的，例如：保險法第107條，如果是幫未
滿15歲的⼦⼥訂⽴⼈壽保險，除了喪葬費⽤以外，其餘的死亡給付不是在簽約時⽣效，⽽是在⼦⼥滿15
歲時才⽣效，以避免有⼼⼈⼠故意殺害兒童；另外還有保險法第109條第1項直接明定，如果被保險⼈是
故意⾃殺，那保險公司就不⽤負責。

[5]

   保險法第2條：「本法所稱保險⼈，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，在保險契約成⽴時，有保險費之請求權
；在承保危險事故發⽣時，依其承保之責任，負擔賠償之義務。」

[6]

   保險法第3條。[7]

   保險法第4條：「本法所稱被保險⼈，指於保險事故發⽣時，遭受損害，享有賠償請求權之⼈；要保⼈亦
得為被保險⼈。」

[8]

   保險法第131條第1項：「傷害保險⼈於被保險⼈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，負給付保險⾦額
之責。」

[9]

   保險法第5條：「本法所稱受益⼈，指被保險⼈或要保⼈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⼈，要保⼈或被保險⼈均
得為受益⼈。」

[10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3年度保險字第14號⺠事判決：「雖保險法第4條規定被保險⼈為享有賠償請求權之
⼈，然此應限於被保險⼈與受益⼈同⼀⼈之情形，於被保險⼈與受益⼈不同時，被保險⼈即無請求權可得
⾏使，否則何需另為受益⼈之約定？」

[11]

   本表格的分類是只以「⼈⾝保險」為例，因為在「財產保險」的類型中，是否有所謂的「受益⼈」？在實
務上似乎仍有爭議，像是最⾼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⺠事判決就採肯定⾒解，其認為「保險法第五

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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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：『本法所稱受益⼈，指被保險⼈或要保⼈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⼈，要保⼈或被保險⼈均得為受
益⼈。』此項於保險法總則之規定，於財產保險及⼈⾝保險均有其適⽤，保險法於保險契約之通則，財產
保險與⼈⾝保險亦均設有關於受益⼈之條⽂，不因其為財產保險，⽽否定受益⼈之存在。」不過，最⾼法
院95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⺠事判決則認為財產保險中是沒有所謂受益⼈的，⽽是直接以被保險⼈作為賠
償的請求權⼈：「末按，被保險⼈應具有保險利益，為實務及學界之通說，⽽保險利益即指被保險⼈因保
險事故之發⽣⽽受有損害，故財產保險之所由設本在填補被保險⼈之損害，有損害始有賠償，故財產保險
之本質為禁⽌得利，於保險事故發⽣時，受損害填補之⼈不得因⽽得利。是除被保險⼈外，別無所謂受益
⼈存在，被保險⼈與受益⼈應為⼀體兩⾯，不可分離。換⾔之，財產保險中得請求保險⾦之⼈應僅為『被
保險⼈』，並無『受益⼈』之概念。責任保險既為財產保險之⼀種，⾃亦無所謂『受益⼈』之概念。⼜受
益⼈之規定雖列於保險法總則章，但此僅為⽴法技術上將法條⽂字之定義列於法律規定篇⾸，以便於查閱
使然，其適⽤範圍⾮當然及於財產保險。最⾼法院⼋⼗五年度台上字第⼆五⼋六號判決並未被選為判例，
並無拘束之效⼒。且保險法總則之條⽂未必當然適⽤於財產保險，即難謂受益⼈規定於總則，對財產保險
亦有適⽤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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